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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署环审书〔2026〕2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55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500MW风力发电部分）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新创智汇能源科技（内蒙古）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55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500MW风力发电部分）一期工程》（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55万千瓦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500MW风力发电部分）一期工程位于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巴润宝拉格嘎查境内，总占地面积95.4914公顷，其中永久占地面积28.7657公顷，临时占地面积66.7257公顷。本项目总装机容量300MW，安装30台单机容量10MW风电机组，并配套安装机组箱式变压器，同时建设集电线路、检修道路等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风电场年上网发电量9.66亿KWh。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已取得锡林郭勒盟能源局核准文件，项目代码为：2505-152524-60-01-449077。项目的建设符合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要求，符合相关法律规范和行业规范要求。《报告书》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总体评价结论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相关要求，有新调整或细化规定的，按照新规定执行。
[bookmark: _GoBack]（二）加强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工作。开挖时对作业面和土堆喷水，避免在大风天气下进行装卸作业，运输采用封闭式车辆，对运输道路定期洒水抑尘；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现场、选用低噪声的作业机具、采取个人防护、严格管理施工过程；施工期施工废水经临时防渗隔油池、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人员生活污水由临时防渗化粪池收集后，定期抽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弃土完工后进行土地整治利用；建筑垃圾应在指定的堆放点存放，并送达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倾倒点处置；生活垃圾及时收集到场内指定的垃圾箱，并定期清运到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置；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区域进行覆土和植被恢复。
（三）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要求做好施工期扬尘污染防治，露天堆放物料应加以苫盖；开挖的土石方及时回填或运至指定地点，对施工作业面及堆场洒水降尘；运输车辆限制车速，运输道路保持清洁，定期洒水抑尘。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检修过程产生的废矿物油及检修垃圾依托升压站内标准化危废暂存间分类分区收集暂存后，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上门回收处置。人员生活垃圾均由封闭式垃圾箱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理。
（五）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工作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升压站化粪池收集处理，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限值要求后，定期抽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
（六）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风电机组及配套设施运行噪声。通过优化风机布局，选用低噪设备、提高风机机组的加工工艺和安装精度，加强风机日常维护，定期检查风机机械系统。区域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1类标准要求。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设计要求。应将优化和细化后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概算纳入设计以及施工等招标文件及合同，并明确责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我局委托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苏尼特右旗分局对该项目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5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盟生态环境局苏尼特右旗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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